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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计  报  告 

 

中廉基审字 [2020]第 024 号  

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我们审计了后附的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报表

附注。  

一、管理层对财务报表的责任  

编制和公允列报财务报表是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

责任包括：（1）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财务报表，

并使其实现公允反映；（2）设计、执行和维护必要的内部控制，以使财务

报表不存在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的重大错报。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计工作的基础上对财务报表发表审计意见。我们

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和《基金会财务报表审计指引》的规定执行了

审计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

守则，计划和执行审计工作以对财务报表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审计工作涉及实施审计程序，以获取有关财务报表金额和披露的审计证

据。选择的审计程序取决于注册会计师的判断，包括对由于舞弊或错误导致

的财务报表重大错报风险的评估。在进行风险评估时，注册会计师考虑与财

务报表编制和公允列报相关的内部控制，以设计恰当的审计程序，但目的并

非对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发表意见。审计工作还包括评价管理层选用会计政策

的恰当性和作出会计估计的合理性，以及评价财务报表的总体列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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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计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计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审计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财务报表在所有重大方面按照《民间

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规定编制，公允反映了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2019

年 12 月 31 日的财务状况以及 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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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资产负债表 

 

会民非01表

编制单位：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资　　　　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负债和净资产  行次 年初数 年末数

流动资产： 流动负债：

　货币资金 1 16,169,210.10   15,539,757.07   　短期借款 61

　短期投资 2 　应付款项 62 14,150,541.00   

　应收款项 3 22.91                 　应付工资 63

　预付账款 4 　应交税金 65 1,568.00            

　存货 8     预收账款 66 13,513,464.00   

　待摊费用 9     预提费用 71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投资 15     预计负债 72

　其他流动资产 18 　一年内到期的长期负债 74

流动资产合计 20 16,169,210.10   15,539,779.98   　其他流动负债 78

流动负债合计 80 14,150,541.00   13,515,032.00   

长期投资：

　长期股权投资 21 长期负债：

　长期债权投资 24 　长期借款 81

长期投资合计 30 -                     -                     　长期应付款 84

固定资产： 　其他长期负债 88

　固定资产原价 31 　长期负债合计 90 -                     -                     

　  减：累计折旧 32

　固定资产净值 33 -                     -                     受托代理负债：

 在建工程 34 　受托代理负债 91

 文物文化资产 35 　　　　负债合计 100 14,150,541.00   13,515,032.00   

　固定资产清理 38

固定资产合计 40 -                     -                     

净资产：

无形资产： 　非限定性净资产 101 2,018,669.10     2,024,747.98     

　无形资产 41 　限定性净资产 105 -                     

净资产合计 110 2,018,669.10     2,024,747.98     

受托代理资产：

　受托代理资产 51

资产合计 60 16,169,210.10   15,539,779.98   负债和净资产总计 120 16,169,210.10   15,539,779.98   

资 产 负 债 表
2019年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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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业务活动表 

　　　　　 　会民非02表

编制单位：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非限定性 限定性 合计

一、收入

其中：捐赠收入 1 2,040,000.00   2,040,000.00   1,406,541.00     1,406,541.00        

            会费收入 2 -                   -                        

      提供服务收入 3 -                   -                        

　    　商品销售收入 4 -                   -                        

  　  　政府补助收入 5 -                   -                        

            投资收益 6 -                   361,779.72        361,779.72           

            其他收入 9 20,409.60        20,409.60        14,988.12          14,988.12             

收入合计 11 2,060,409.60   -                  2,060,409.60   1,783,308.84     -                      1,783,308.84        

二、费用

（一）业务活动成本 12 40,000.00        40,000.00        1,621,846.30     1,621,846.30        

其中：人员费用 -                   118,424.80        118,424.80           

      日常费用 -                   1,503,421.50     1,503,421.50        

      固定资产折旧 -                   -                        

      税费 -                   -                        

（二）管理费用 21 -                   149,008.59        149,008.59           

（三）筹资费用 24 -                   -                        

（四）其他费用 28 1,740.50          1,740.50          6,375.07            6,375.07               

费用合计 35 41,740.50        -                  41,740.50        1,777,229.96     -                      1,777,229.96        

三、限定性净资产转为非限
定性净资产

40 -                   -                        

四、净资产变动额（若为净
资产减少额，以“-”号填列）

45 2,018,669.10   -                  2,018,669.10   6,078.88            -                      6,078.88               

业 务 活 动 表

                          2019年度

上年数 本年数

项   目 行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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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3：现金流量表 
 

会民非03表

编制单位：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单位：元

项            目 行次 上年数 本年数

一、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接受捐赠收到的现金 1 2,040,000.00 765,800.00                                

收到会费收到的现金 2

提供服务收到的现金 3

销售商品收到的现金 4

政府补助收到的现金 5

收到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8 14,170,950.60 14,988.20                                  

现金流入小计 13 16,210,950.60 780,788.20                                

提供捐赠或者资助支付的现金 14 40,000.00 1,500,000.00                             

支付给员工以及为员工支付的现金 15 251,550.02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16

支付的其他与业务活动有关的现金 19 1,740.50 20,470.93                                  

现金流出小计 23 41,740.50 1,772,020.95                             

业务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24 16,169,210.10 -991,232.75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量

收回投资所收到的现金 25 16,000,000.00                           

取得投资收益所收的现金 26 361,779.72                                

处置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收回的现金 27

收到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0

现金流入小计 34 -                                            16,361,779.72                           

购建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所支付的现金 35

对外投资所支付的现金 36 16,000,000.00                           

支付的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39

现金流出小计 43 -                                            16,000,000.00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4 -                                            361,779.72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借款所收到的现金 45 -                                            

收到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48

现金流入小计 50 -                                            

偿还借款所支付的现金 51 -                                            

偿付利息所支付的现金 52

支付的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55

现金流出小计 58 -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59 -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响 60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1 16,169,210.10                          -629,453.03                              

现 金 流 量 表
       2019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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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2019 年度财务报表附注 

（除特别说明，以人民币元表述） 

 

一、基本情况  

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本基金会”）是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

于 2018 年 05 月 21 日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原始基金为人民币 200 万元，登

记证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53110000MJ0178596T，法定代表人：黄文海。  

住所为：北京市顺义区南法信镇华英园 9 号楼 4 层 4017 室。  

业务主管单位：无。  

业务范围：资助贫困家庭、贫困老人、贫困残疾人改善生活；资助贫困学

生完成学业；资助贫困患者医疗救助；资助灾害救助。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分支和代表机构。  

二、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本基金会管理层对基金会持续运营能力评估后，认为本基金会不存在可能

导致对持续运营产生重大疑虑的事项或情况，本基金会财务报表是按照持续运

营假设为基础编制的。  

三、遵循《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声明  

本基金会财务报表的编制符合《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的要求，真实、

完整地反映了本基金会的财务状况、业务活动成果和现金流量。  

四、重要会计政策、会计估计的说明  

1、会计制度  

本基金会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颁发的《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及其

补充规定。 

2、会计期间  

本基金会以 1 月 1 日起至 12 月 31 日止为一个会计年度。  

3、记账本位币  

本基金会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  

4、记账基础和计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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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会的会计核算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资产以历史成本为计价原则。 

5、外币业务核算方法  

本基金会会计年度内涉及的外币收支业务，按业务发生当日的市场汇价折

合为人民币记账，年末对货币性项目按年末的市场汇率进行调整，由此产生的

汇兑损益，按用途及性质计入当期筹资费用或予以资本化。  

6、应收款项  

本基金会的应收款项包括：应收票据、应收账款和其他应收款等。期末，

应当分析应收款项的可收回性，对预计可能产生的坏账损失计提坏账准备，确

认坏账损失并计入当期费用。  

（1）坏账准备核算方法：直接转销法  

本基金会的坏账核算采用直接转销法，即：当应收款项实际发生坏账损失

时，直接从应收账款中转销，计入当期管理费用。  

（2）坏账确认标准  

①债务人死亡或破产，以其遗产或破产财产清偿后，仍然不能收回的；  

②债务人较长时期内未履行其偿债义务，并有足够的证据表明无法收回或

收回的可能性极小。  

7、存货  

（1）存货分类  

本基金会存货包括在日常业务活动中持有以备出售或捐赠的，或者为了出

售、捐赠仍处在生产过程中的，或者将在生产、提供服务或日常管理过程中耗

用的材料、物资、商品等。  

（2）存货取得和发出的计价方法  

本基金会取得存货按实际成本计价。存货在发出时，应当根据实际情况采

用先进先出法计价。  

（3）存货的盘存制度  

本基金会存货每年定期盘点一次。  

（4）存货跌价准备的确认原则：  

本基金会在期末按可变现净值与账面价值孰低的原则确定存货的期末价

值。对可变现净值低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如下年度可变现净

值回升，应在原已确认的跌价损失的金额内转回。  

http://wiki.mbalib.com/wiki/%E7%AE%A1%E7%90%86%E8%B4%B9%E7%94%A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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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固定资产  

（1）固定资产确认标准  

固定资产是指本基金会为行政管理、提供服务、生产商品或者出租目的而

持有的，预计使用年限超过 1 年，且单位价值较高的有形资产。  

（2）固定资产初始计量  

固定资产按取得时的实际成本计价。  

（3）固定资产折旧  

固定资产折旧采用年限平均法计算，即按固定资产的原值和估计使用年限

扣除残值率确定其折旧率，年分类折旧率如下：  

资产类别  使用年限  残值率  年折旧率  

办公家具  5 年  5% 19% 

电子设备  3 年  5% 31.67% 

 

（4）不计提折旧的资产  

本基金会用于展览、教育或研究等目的的历史文物、艺术品以及其他具有

文化或者历史价值并作为长期或者永久保存的典藏等，作为文物文化资产核算，

不计提折旧。  

9、限定性净资产、非限定性净资产确认原则  

资产或资产所产生的经济利益（如资产投资利益和利息等）的使用受到资

产提供者或者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所设置的时间限定或用途限定，则由此

形成的净资产为限定性净资产；除此之外的其他净资产，为非限定性净资产。 

10、收入确认原则  

收入是指本基金会开展业务活动取得的、导致本期净资产增加的经济利益

或者服务潜力的流入。收入按照其来源分为捐赠收入、提供服务收入、商品销

售收入、政府补助收入、投资收益、其他收入。本基金会在确认收入时，应区

分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和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  

（1）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提供劳务收入、让渡

资产使用权等收入。本基金会对交换交易产生的收入按以下方法确认收入实现： 

①销售商品：已将商品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和报酬转换给购货方；既没有

保留通常与所有权相联系的继续管理权，也没有对已出售的商品实施控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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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会；相关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地计量时确认收

入。  

②提供劳务：在同一会计年度内开始并完成的劳务，应当在完成劳务时确

认收入；如果劳务的开始和完成分属不同的会计年度，可以按照完工进度或完

成的工作量确认收入。  

③让渡资产使用权：与交易相关的经济利益能够流入本基金会；收入的金

额能够可靠地计量。  

（2）非交换交易所形成的收入，包括捐赠收入和政府补助收入，对非交

换交易形成的收入本基金会按以下方法确认：  

①对于无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收到时确认收入；  

②对于附条件的捐赠或政府补助，在取得捐赠资产或政府补助资产控制权时确

认收入； 

③基金会存在需要偿还全部或部分捐赠资产或者相应金额的现时义务时，

应当根据需要偿还的金额确认一项负债和费用。  

④接受捐赠的非货币性资产，应当以其公允价值确认收入。捐赠方在捐赠时，

应当提供注明捐赠非货币性资产公允价值的证明，如果不能提供上述证明，接受捐

赠方不得向捐赠方开具公益性捐赠票据，不确认为捐赠收入。 

⑤本基金会接受的劳务捐赠，不确认为收入。  

11、成本费用划分原则  

本基金会的支出分为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筹资费用、其他费用。  

（1）业务活动成本核算本基金会为了实现业务活动目标、开展项目活动

或者提供服务所发生的费用。  

（2）管理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组织和管理业务活动所发生的各项费用。  

（3）筹资费用核算本基金会为筹集业务活动所需资金而发生的费用。  

（4）其他费用核算基金会发生的无法归属到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或

筹资费用中的费用。  

五、财务报表主要项目注释  

1、货币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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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货币资金种类 币种 年初数 年末数 

现金 人民币 0.00  0.00  

银行存款 人民币 16,169,210.10  15,539,757.07  

合计  16,169,210.10  15,539,757.07  

2、短期投资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乾元”北京区域定制资产组

合型保本人民币理财产品

（按周开放型）  

0.00 16,000,000.00 16,000,000.00 0.00 

合计  0.00 16,000,000.00 16,000,000.00 0.00 

3、应收款项：  

3.1 应收账款  

金额单位：元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额的

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款项总额

的比例 

1 应收账款 0.00 0.00% 0.00  0.00% 

2 
其他应收款 0.00 0.00% 22.91  100.00% 

合计 0.00 0.00% 22.91 100.00% 

3.1 应收款项账龄： 

金额单位：元  

账龄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价值 

1年以内 0.00 0.00 0.00 22.91 0.00 22.91 

1-2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2-3年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3年以上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合计 0.00 0.00 0.00 22.91 0.00 22.91 

 

3.2 应收款项客户： 



 

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财务报表附注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路 93 号万达广场 5 号楼 17 层                            第 11 页 

 

金额单位：元  

客户名称 

年初账面余额 年末账面余额 

欠款时间 欠款原因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账面余额 

占应收账款

总额的比例 

1 刘亚菲 0.00 0.00% 22.91 100.00% 2019年度 
刘亚菲办理

袁英社保 

合计 0.00 0.00% 22.91 100.00% — — 

4、预付账款  

无。  

5、存货  

无。  

6、长期股权投资  

无。  

7、固定资产  

无。  

8、应付款项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应付账款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其他应付款  14,150,541.00  0.00  14,150,541.00  0.00  

捐赠款 14,150,541.00  0.00  14,150,541.00  0.00  

合计  14,150,541.00  0.00  14,150,541.00  0.00  

9、应付工资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工资 0.00  234,615.15  234,615.15  0.00  

社保 0.00  1,229.43  1,229.43  0.00  

合计  0.00  235,844.58  235,844.58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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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应交税金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已交金额  应交金额  年末数  

应交个人所得税 0.00  1,691.49  3,259.49  1,568.00  

企业所得税 0.00  4,667.28  4,667.28  0.00  

合 计  0.00  6,358.77  7,926.77  1,568.00  

11、预收账款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账面余额 本年增加额 本年减少额 年末账面余额 

北京力创禾佳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 
0.00  100,000.00  100,000.00  0.00  

导火索网络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 
0.00  200,000.00  200,000.00  0.00  

林贵仁 0.00  2,600.00  2,600.00  0.00  

余惠勇 0.00  10,000,000.00  0.00  10,000,000.00  

李文霞 0.00  600,000.00  600,000.00  0.00  

张浩 0.00  5,100.00  5,100.00  0.00  

杨智丽 0.00  300,000.00  100,000.00  200,000.00  

张建龙 0.00  100,000.00  0.00  100,000.00  

黄文海 0.00  20,500.00  13,000.00  7,500.00  

郭艳华 0.00  11,000.00  11,000.00  0.00  

张志平 0.00  5,000.00  5,000.00  0.00  

王勇 0.00  2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张双林 0.00  1,300.00  0.00  1,300.00  

刘向东 0.00  121,640.00  20,640.00  101,000.00  

斯尚华 0.00  3,000,001.00  1.00  3,000,000.00  

赵春芳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李忠和 0.00  200,000.00  200,000.00  0.00  

祁艳玲 0.00  5,000.00  5,000.00  0.00  

刘淑文 0.00  20,000.00  20,000.00  0.00  

杨柳 0.00  2,000.00  2,000.00  0.00  

栾玉良 0.00  3,096.00  0.00  3,096.00  

王志清 0.00  568.00  0.00  56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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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0.00  14,917,805.00  1,404,341.00  13,513,464.00  

12、净资产  

12.1 净资产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年初数 本年增加 本年减少 年末数 

非限定性净资产 2,018,669.10 1,287,479.09 1,281,400.21 2,024,747.98 

限定性净资产 0.00 0.00 0.00 0.00 

合计 2,018,669.10 1,287,479.09 1,281,400.21 2,024,747.98 

12.2 净资产变动原因分析  

当年收支结余 6,078.88 元，影响净资产增加 6,078.88 元。  

13、捐赠收入  

13.1 捐赠收入列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限定性捐赠收入 0.00 0.00 

非限定性捐赠收入 1,406,541.00 2,040,000.00 

合计 1,406,541.00 2,040,000.00 

13.1.1 接受捐赠情况 

金额单位：元 

项目 现金 非现金 合计 

一、本年度捐赠收入 1,406,541.00  0.00  1,406,541.00  

（一）来自境内的捐赠 1,406,541.00  0.00  1,406,541.00  

其中：来自境内自然人的捐赠 1,106,541.00  0.00  1,106,541.00  

来自境内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300,000.00  0.00  300,000.00  

（二）来自境外的捐赠 0.00  0.00  0.00  

其中：来自境外自然人的捐赠 0.00  0.00  0.00  

来自境外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捐赠 0.00  0.00  0.00  

二、接受非公益性捐赠情况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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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捐赠人构成利益回报条件的赠与或不符合公益性

目的赠与） 

 

13.2 接受其他基金会捐赠  

无。  

13.3 大额捐赠收入  

2019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406,541.00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额

5%以上或者 500 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元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途  
现金  非现金  

李文霞 600,000.00 0.00 非限定  

导火索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0,000.00 0.00 非限定  

李忠和 200,000.00 0.00 非限定  

杨智丽 100,000.00 0.00 非限定  

王勇 100,000.00 0.00 非限定  

合计 1,200,000.00 0.00 —— 

14、提供服务收入  

无。  

15、政府补助收入  

无。  

16、投资收益  

金额单位：元  

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委托理财收益 361,779.72  0.00  

2．债券投资收益 0.00  0.00  

3、股权投资收益 0.00  0.00  

合计 361,779.72  0.00  

17、其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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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利息收入 14,628.12 20,409.60  

账户管理费退费 360.00 0.00  

合计 14,988.12 20,409.60 

 

18、业务活动成本  

18.1 业务活动成本列示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捐赠项目成本  1,621,846.30 40,000.00 

合计  1,621,846.30 40,000.00 

18.2 资助其他基金会  

无。  

18.3 重大公益项目收支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

其他组织资

助给受益人

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屋、

设备、物资

发生的相关

费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临沂市孤贫儿

童助学项目  
0.00 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00,000.00 

合计  0.00 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00,000.00 

18.4 重大公益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金额单位：元  

项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途  

临沂市孤贫儿童助学项目  临沂市慈善总会  1,500,000.00 92.49% 
用于临沂市孤贫儿

童助学  

合计   1,500,000.00 92.49% —— 

19、管理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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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①行政管理人员费用  149,008.59  0.00  

②行政管理事务物品耗费和服务开支  0.00  0.00  

③行政管理事务所用资产折旧（摊销）及运行维护费用  0.00  0.00  

④资产减值及处置损失  0.00  0.00  

⑤记入管理费用的税费  0.00  0.00  

⑥捐赠退回  0.00  0.00  

合计  149,008.59  0.00  

20、筹资费用  

无。  

21、其他费用  

金额单位：元  

项目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网银手续费 1,703.79  1,740.50  

代发工资手续费 4.00  0.00  

所得税费用 4,667.28  0.00  

合计 6,375.07  1,740.50  

六、工作人员工资福利  

1、工作人员工资薪酬发放情况  

本基金会本年度员工总人数为 3 人，共发放工资总额为 234,615.15 元。  

2、理事会成员在基金会领取报酬的情况  

理事会成员姓名  工作单位  在基金会任职  年报酬额（元）  

黄文海  北京广明灯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理事长  0.00 

栾玉良  北京腾丰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秘书长  55,257.71 

张鹏  北京佳美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副理事长  0.00 

王志清  艺可意工业设计（北京）有限公司  理事  42,503.09 

陈玫辛  北京善在量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理事  0.00 

郭成林  导火索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理事  0.00 

王满意  无锡市德济正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理事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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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惠勇  深圳百果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监事  0.00 

刘伟杰  北京力创禾佳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监事  0.00 

七、固定资产清查明细表 

本基金会无固定资产。  

八、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限制或用途限制的资产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资产提供者设置了时间或用途限制的相关资产。  

九、受托代理业务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受托代理业务。  

十、重大资产减值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重大资产减值情况。  

十一、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公允价值无法可靠取得的受赠资产和其他资产。  

十二、接受劳务捐赠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接受劳务捐赠情况。  

十三、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情况的说明  

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本基金会无对外承诺和或有事项。  

十四、资产负债表日后非调整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会无非调整事项。  

十五、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  

本基金会 2019 年度无其他需要说明事项。  

上述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和财务报表附注，系我们按《民间非营利组织会

计制度》编制。已经理事长办公会批准。  

 

基金会名称：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盖章）  

  

基金会法人：（签名）  财务负责人：（签名）  

  

日期:2020 年 02 月 10 日  日期:2020 年 02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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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专项信息审核报告 
 

中廉基审字[2020]第 024-1 号  

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  

我们接受委托，在审计了贵基金会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包括 2019

年 12 月 31 日资产负债表，2019 年度的业务活动表和现金流量表以及财务

报表附注）的基础上，审核了贵基金会编制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

财务专项信息。并于 2020 年 02 月 10 日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报

告文号为中廉基审字[2020]第 024 号。  

 

一、管理层的责任  

按照《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400 号)等有关文件

的规定，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应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年度工作报告，年

度工作报告应当包括：财务会计报告、注册会计师审计报告，开展募捐、

接受捐赠、提供资助等活动的情况以及人员和机构的变动情况等。编制年

度工作报告是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管理层的责任，这种责任包括设计、

执行和维护与编制和列报与年度工作报告有关的内部控制、采用适当的编

制基础并使其公允反映。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对贵基金会年度财务报表实施审计的基础上，对贵基

金会编制的《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进行审核，对其

是否遵循了《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的规定发表审核意见。我们按

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01 号——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

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遵守中国注册会计师职业道德守则（职业道德规范），

计划和执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贵基金会是否按照相关规定编制《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以及所载财务专项信息与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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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获取

合理保证。审核工作涉及实施审核程序，以获取相关的审核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获取的审核证据是充分、适当的，为发表审核意见提供

了基础。 

 

三、《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专项信息  

1、慈善活动支出及管理费用情况  

（1）慈善活动支出、管理费用的比例  

非公募基金会金额单位：元  

项目  金额  

上年末净资产 2,018,669.10  

本年度总支出 1,777,229.96  

本年度用于慈善活动的支出 1,621,846.30  

管理费用 149,008.59  

其他支出 6,375.07  

本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占上年末净资产的比例（%） 

（占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数的比例） 
80.34% 

本年度管理费用占总支出的比例（%） 8.38% 

（2）慈善组织中不具有公开募捐资格的基金会，年度慈善活动支出和

年度管理费用按照以下标准执行：  

A.上年末净资产高于 60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度慈善活动

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6%；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12%；  

B.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6000 万元高于 8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

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6%；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

年总支出的 13%；  

C.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800 万元高于 400 万元（含本数）人民币的，年

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年末净资产的 7%；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

年总支出的 15%；  

D.上年末净资产低于 400 万元人民币，年度慈善活动支出不得低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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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末净资产的 8%；年度管理费用不得高于当年总支出的 20%。  

（3）慈善活动支出是指慈善组织基于慈善宗旨，在章程规定的业务

范围内开展慈善活动，向受益人捐赠财产或提供无偿服务时发生的下列费

用：  

A.直接或委托其他组织资助给受益人的款物；  

B.为提供慈善服务和实施慈善项目发生的人员报酬、志愿者补贴和保

险，以及使用房屋、设备、物资发生的相关费用；  

C.为管理慈善项目发生的差旅、物流、交通、会议、培训、审计、评

估等费用。  

（4）慈善组织的管理费用是指慈善组织按照《民间非营利组织会计

制度》规定，为保证本组织正常运转所发生的下列费用：  

A.理事会等决策机构的工作经费；  

B.行政管理人员的工资、奖金、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社会保障费；  

C.办公费、水电费、邮电费、物业管理费、差旅费、折旧费、修理费、

租赁费、无形资产摊销费、资产盘亏损失、资产减值损失、因预计负债所

产生的损失、聘请中介机构费等。  

（5）计算年度慈善活动支出比例时，可以用前三年年末净资产平均

数代替上年末净资产。  

（6）慈善组织的年度管理费用低于 20 万元人民币的，不受年度管理

费用的比例限制。  

2、大额捐赠收入情况  

2019 年度本基金会捐赠收入总额 1,406,541.00 元，其中占捐赠收入总

额 5%以上或者 500 万以上的捐赠单位或个人的大额捐赠收入列示如下：  

金额单位：元  

捐赠人 
本年捐赠额（人民币元） 

用     途 
现金 非现金 

李文霞 600,000.00 0.00 非限定  

导火索网络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200,000.00 0.00 非限定  

李忠和 200,000.00 0.00 非限定  

杨智丽 100,000.00 0.00 非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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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勇 100,000.00 0.00 非限定  

合计 1,200,000.00 0.00 —— 

3、重大公益慈善项目收支明细表  

金额单位：元  

项目名称  收入  

支出  

直接或委托其

他组织资助给

受益人的款物 

为提供慈善

服务和实施

慈善项目发

生的人员报

酬、志愿者补

贴和保险 

使用房

屋、设

备、物资

发生的

相关费

用 

为管理慈善

项目发生的

差旅、物流、

交通、会议、

培训、审计、

评估等费用 

其他 

费用 

 

总计  

临沂市孤贫儿童助

学项目  
0.00 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00,000.00 

合计  0.00 1,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1,500,000.00 

4、重大公益慈善项目大额支付对象  

金额单位：元  

项   目 大额支付对象 支付金额 占年度公益支出% 用   途 

临沂市孤贫儿童助学项目  临沂市慈善总会  1,500,000.00 92.49% 
用于临沂市孤贫儿童

助学  

合计  —— 1,500,000.00 92.49% —— 

5、委托理财  

金额单位：元  

受托人 
受托人法

定代表人 

受托人是否

具有金融机

构资质 

委托金额 委托期限 
收益确定方

式 

当年实际收

益金额 

当年实际收回

金额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北京奥体

支行 

王晓兵 是 16,000,000.00 

2019.02.11-

2019.10.30 

保本浮动收

益型 

361,779.72 16,361,779.72 

合计 —— 16,000,000.00 —— —— 361,779.72 16,361,779.72 

6、投资收益  

金额单位：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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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投资收益的来源 本年发生额 上年发生额 

1．委托理财收益 361,779.72 0.00 

2．债券投资收益 0.00 0.00 

3、股权投资收益 0.00 0.00 

合计 361,779.72 0.00 

 

7、关联方关系及关联方交易  

金额单位：元  

关联方  与基金会关系  

向关联方资助产品和提供

劳务  

向关联方采购产品和购买服

务  

本年发生额  余额  本年发生额  余额  

北京广明灯

教育咨询有

限公司  

发起人  —— —— —— —— 

导火索网络

科技（北京）

有限公司 

捐赠人  —— —— —— —— 

北京力创禾

佳建筑工程

有限公司  

捐赠人  —— —— —— —— 

四、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上

述财务专项信息，在所有重大方面遵循了《慈善法》、《基金会管理条例》

的规定，未发现与经我们审计的年度财务报表中所披露的相关内容在重大

方面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五、报告使用范围说明  

为了更好地理解相关信息，上述《2019 年度财务报表》中涉及的财务

专项信息应当与已审计财务报表及其审计报告一并阅读。  

本报告仅供北京广明灯慈善基金会向登记管理机关报送《2019 年度工

作报告》时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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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中廉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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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截止 2019 年 12 月 31 日银行对账单 



 

 

 

 

 



 

 

 

 

 

 

 

 

 

 

 

 

 


